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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安政办发〔2013〕136 号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批转安康市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聘用人员 

薪酬待遇和运转维护经费保障意见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拟定的《安康市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聘用人员薪酬待遇和运转维护经费保障意见》已经市政府同意，

现批转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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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聘用人员 

薪酬待遇和运转维护经费保障意见 

安康市民政局  安康市财政局 

 

根据《陕西省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陕政令

112 号）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令 37 号）

以及《陕西省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聘用人员薪酬待遇和运转维

护经费保障意见》（陕民发[2013]23 号），为保障农村五保供养

服务机构正常运行，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现就农村五保供养

服务机构聘用人员薪酬待遇和运转维护经费保障提出以下意见： 

一、适用范围 

由政府投资兴建、县（区）人民政府、镇（办事处）人民政

府举办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二、保障标准 

（（（（一一一一））））聘用人员薪酬待遇聘用人员薪酬待遇聘用人员薪酬待遇聘用人员薪酬待遇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聘用工作人员薪酬待遇由基本工资、

生活补贴、聘用年限补贴和年终奖金四部分构成，并参加相应的

社会保险。 

1.基本工资：1300 元/月； 

2.生活补贴：1000 元/月； 

3.聘用年限补贴：20 元/月，每续聘一年增加 20 元； 

4.年终一次性奖金：加发一个月基本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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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保险：聘用人员按照户籍自行缴费参加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伤保险由

政府补助、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代缴。 

（（（（二二二二））））运转维护经费运转维护经费运转维护经费运转维护经费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运转维护经费按照每集中供养一名

五保对象每年安排 1200 元的标准予以保障。 

三、资金保障 

（一）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聘用人员薪酬待遇和运转维护

经费省级负担 30%，市县(区)负担 70%；市县（区）负担部分，

省财政直管县（区）市级不负担，非省财政直管县（区），市、

县（区）按 1：9 比例分担；市级负担部分，市财政与福利彩票

公益金按 6：4 比例分担；县（区）负担部分财政列入县（区）

财政预算。 

（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聘用人员薪酬待遇和运转维护

经费，按照各五保供养机构集中供养五保对象情况核定包干基

数，拨付到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今后根据五保对象集中供养

人数增减情况，每三年调整一次。 

四、其他事项 

（一）上述标准为全市最低限定标准，各县区可根据经济发

展水平和财政状况适当提高。现行标准高于全市最低限定标准

的，不得降低。 

（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聘用人员数按照与集中供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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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对象人数 1：10 的比例核定（其中与集中供养失能、半失能五

保对象按 1：3比例核定）。各县（区）根据各农村五保供养机构

集中供养的五保对象人数以及失能、半失能对象人数核定各供养

机构聘用人数，并将核定情况报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备案。 

（三）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聘用人员由县（区）民政部门

统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机构内不同岗位具体薪酬的发放标准由

县（区）民政、财政部门会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制定。 

（四）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与聘

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 

（五）本意见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各县（区）可结

合实际制订具体实施意见。 

 

 

 

 

 

 

 抄送：市委各工作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 

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11月18日印发  


